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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間成立一間成立一間成立一間於中國從事珠寶零售於中國從事珠寶零售於中國從事珠寶零售於中國從事珠寶零售業務業務業務業務的的的的合營公司合營公司合營公司合營公司 
 
 億鑽珠寶控股有限公司的財務顧問 

 

 

 

 

 

 

 

 

 

 

 緒言緒言緒言緒言 

   董事欣然宣布，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廿八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億鑽(中國)與合營各方就成立國際時尚珠寶訂立合營協議，旨在於中國設立珠寶分銷平台，透過零售點分銷及銷售以國際時尚珠寶擁有之品牌的珠寶產品。待合營協議完成後，億鑽(中國)及合營各方將分別持有國際時尚珠寶 32.5%及 67.5%股權。 

 合營合營合營合營協議協議協議協議 

 日期 ： 二零零七年八月廿八日 

 訂約方 ：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億鑽(中國)及合營各方 

 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董事確定，就彼等所知及相信，合營各方並非本集團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董事欣然宣布，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廿八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億鑽(中國)與合營各方就成立國際時尚珠寶訂立合營協議，旨在於中國設立珠寶分銷平台，透過零售點分銷及銷售以國際時尚珠寶擁有之品牌的珠寶產品。待合營協議完成後，億鑽(中國)及合營各方將分別持有國際時尚珠寶 32.5%及 67.5%股權。 

   由於本公司的出資金額於適用測試比率中均低於 5%，故此成立國際時尚珠寶並不構成按上市規則內所規定的須予公佈的交易。然而，董事擬告知其股東於本公告內所載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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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公司名稱 ： 國際時尚珠寶 

 國際時尚珠寶已發行股本 ： 國際時尚珠寶已發行股本為港幣 10,000,000 元，代表
10,000,000 股每股港幣 1.0 元之股份; 其中億鑽(中國)出資港幣 3,250,000 元，佔已發行股本的 32.5%。 

 根據合營協議，總投資額的 60%須於簽署合營協議日期起計三十日內繳付，其餘之 40%則於簽署合營協議日期起計一年內繳付。 

 億鑽(中國)出資港幣 3,250,000 元之投資金額，將由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四月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撥付。 

 目的 ： 設立珠寶分銷平台，透過零售點於中國分銷及銷售以國際時尚珠寶持有之品牌的珠寶產品。 

 股權比例 ： 億鑽(中國)  32.5% 合營各方  67.5% 

 業務範圍 ： 設立珠寶分銷平台，透過零售點於中國以委託形式分銷及銷售以國際時尚珠寶持有之品牌的珠寶產品。 

 初期，國際時尚珠寶計劃首年內於中國東北地區設立三至六間零售點。 

 董事會組成 ： 國際時尚珠寶之董事會由四名董事組成，億鑽(中國)及合營各方各委派一名董事。國際時尚珠寶之主席由董事會每年推選。 

 

 訂立訂立訂立訂立合營協議合營協議合營協議合營協議的理由及利益的理由及利益的理由及利益的理由及利益 

   本集團為綜合珠寶設計商、製造商及綜合配套服務供應商，客戶包括美國、中東、歐洲及亞太地區的珠寶批發商及零售商。 

   億鑽(中國)於香港成立，透過全資附屬公司，於中國主要從事真品珠寶產品的設計、製造及銷售。 

   合營各方均為信譽卓著的私人企業，主要於世界各地從事珠寶產品的設計、製造及銷售。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董事確定，就彼等所知及相信，合營各方並非本集團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根據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刊發的售股章程，本公司有意從發行新股集資所得的款項淨額中，撥出大約港幣 5,000,000 元以作拓展中國市場的銷售網絡。由於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帶動消費力不斷提高，成立國際時尚珠寶能讓本集團發展中國零售市場，同時亦與本集團於售股章程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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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業務策略一致。 

   合營協議內的條款乃經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業條款而釐定。董事相信合營協議的條款乃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含意含意含意含意 

   由於本公司的出資金額於適用測試比率中均低於 5%，故此成立國際時尚珠寶並不構成按上市規則內所規定的須予公佈的交易。然而，董事擬告知其股東於本公告內所載之資料。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惟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本公司」 指 億鑽珠寶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及交易 (股票編號:475)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幣」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營協議」 指 億鑽(中國)與合營各方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廿八日就成立國際時尚珠寶訂立的合營協議 

 「合營各方」 指 合營國際時尚珠寶的其餘三方，獨立於本集團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劵上市規則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 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億鑽(中國)」 指 億鑽(中國)珠寶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及合營協議的其中一方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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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時尚珠寶」 指 國際時尚珠寶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待合營協議完成後，億鑽(中國)及合營各方將分別持有國際時尚珠寶 32.5%及 67.5%的股權 

 承董事會命 億鑽珠寶控股有限公司億鑽珠寶控股有限公司億鑽珠寶控股有限公司億鑽珠寶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元興 

 香港， 二零零七年八月廿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元興先生、鄧志光先生、陳麗容女士及余業昌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國強太平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昌達先生、余明陽先生及趙德華先生。 

 

 


